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徵聘專任教師簡章
一、職級與名額：助理教授(含)以上專任教師1名。
二、預定起聘日：112年2月1日或112年8月1日(視作業時程而定)
三、資格條件：
(一)資格：具國內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可英語授課者（參閱「繳交證件」第四點）。
(二)學術專長：西方戲劇史、西方戲劇理論及當代劇場之專長為優先，有跨領域專長或應用戲劇實務經驗者為佳。
四、工作內容：教授西方戲劇及戲劇史相關課程、擔任指導老師及導師、有義務配合系務與依學校規定兼任相關行政工作。
五、受理日期：
(一)自即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以郵戳為憑，不受理親送）。
(二)將相關證件郵寄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收(請於信封上註記「應徵112學年度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專任教師」)，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聯絡電話: (06)2606123轉7606）。
(三)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電子檔請E-Mail至：drama-1@pubmail.nutn.edu.tw。
六、繳交證件：
(一)填具「國立臺南大學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如附表一)，檢附書面資料表紙本及電子檔(word檔)光碟片(或隨身碟)。
(二)學士、碩士及博士畢業證書、教師資格證書影本(如未曾送審者免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各一份。
(三)持國外博士學歷者，請先將學位證明書（或臨時畢業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送至駐外單位辦理認證手續，並請提供入出境證明書。
(四)如非英語系國家之博士學位或無從事國外研究/工作經驗，需檢附英語授課教學經驗證明或相關英語能力證明。若曾開設英語授課之課程，亦請提供相關資料。
※以下資料裝訂為一式三份
(一)「國立臺南大學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
教師基本資料表：需含自傳、照片、聯絡方式、學歷、經歷、專長領域、著作目錄(SSCI、TSSCI期刊論文請註明)、可開授之課程、獲獎紀錄等。
(二)碩博士歷年成績單。
(三)相關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四)博士學位論文。
(五)重要專書、專書論文與期刊論文（須有期刊封面目錄或有通過審查證明），或已演出／出版之劇本、演出劇場作品之照片或演出紀錄光碟等。
(六)聘任為助理教授等級者，得以其博士學位論文為代表作送審。聘任為副教授以上（含），須有五年內至少一篇期刊或專書論文、或專書為代表作。
(七)研究方向陳述。
(八)推薦信二封(已獲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免附)。
(九)可(曾)教授課程科目之授課大綱。
(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七、甄選日期：以實際通知為主。
[bookmark: _GoBack]八、承辦人：呂小姐06-2606123-7606  電子郵件：drama-1@pubmail.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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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附表一

應徵職務：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應徵職務：󠅴□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姓名
	中文
	
	性別
	
	（三年內近照）

	
	英文
	
	身份證字號
	
	

	現職及
職稱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E-mail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同上）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學歷
	畢業學校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起迄年月

	
	博士
	
	
	
	

	
	碩士
	
	
	
	

	
	學士
	
	（免填）
	（免填）
	

	重要工作經歷
	服務機構
	職稱
	起迄年月

	
	
	
	

	
	
	
	

	
	
	
	

	學術
經歷
	

	學術
專長
	

	可任教
課程名稱
	

	發表著作：（表列不足可自行增加）

	（一）
期刊
著作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如係SSCI或TSSCI期刊請註明)
	出版年
	作者

	
	1.
	
	
	單一作者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第  作者


	作者/作者群：

	
	2.
	
	
	單一作者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第  作者


	作者/作者群：

	
	3.
	
	
	單一作者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第  作者


	作者/作者群：

	（二）
專書或專書專篇著作

	專書名稱（專章篇名/專書名）
	出版社
	出版年
	作者

	
	1.
	
	
	單一作者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第  作者

	作者/作者群：

	
	2.
	
	
	單一作者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第  作者

	作者/作者群：

	
	3.
	
	
	單一作者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第  作者

	作者/作者群：

	擔任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研究計畫（表列不足可自行增加）

	計畫名稱（計畫編號)
	執行期限
	補助/委託機構
	計畫任務
	計畫執行後之著作發表

	1.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無
有
期刊
專書（專章）

	2.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無
有
期刊
專書（專章）

	2.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無
有
期刊
專書（專章）

	獲獎
紀錄
	

	其他佐證資料
	

	自傳
(自行增加表列)
	

























	其他有助審查之補充說明
	








申請人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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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專任教


師


」


)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樹林


街


2


段


33


號。（聯絡電話


: (06)2606123


轉


7606


）。


 


(


三


)


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電子檔請


E


-


Mail


至：


drama


-


1@pubmail.nutn.edu.tw


。


 


六


、


繳


交證件：


 


(


一


)


填具「國立臺


南大學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


(


如附表一


)


，檢附書面資料表紙


本及電子檔


(word


檔


)


光碟片


(


或隨身碟


)


。


 


(


二


)


學士、碩士及博士畢業證書、教師資格證書


影本


(


如未曾送審者免附


)


、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各一份。


 


(


三


)


持國外博士學歷者，請先將學位證明書（或臨時畢業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


送至駐外單位辦理認證手續，並請提供入出境證明書。


 


(


四


)


如


非英語系


國


家之博士


學位或無從事國外研究


/


工作經驗，需檢附


英


語


授課


教學經驗證明或


相關


英語


能力證明


。若曾開設英語


授課之課程


，亦請提供


相關資料。


 


※以下資料裝訂為一式


三


份


 


(


一


)


「國立臺


南大學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


 


教師基本資料表：需含自傳、


照片、


聯


絡方式、學歷、經


歷


、專長


領


域、


著作目


錄


(SSCI


、


TSSCI


期刊


論


文請註明


)


、可開授之課程、獲獎紀錄等。


 


(


二


)


碩博士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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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徵聘 專任 教師簡章   一 、 職級與名額：助理教授 ( 含 ) 以上專任教師 1 名。   二 、 預定 起聘日： 11 2 年 2 月 1 日 或 11 2 年 8 月 1 日 ( 視作業時程而定 )   三 、 資格條件：   ( 一 ) 資格 ： 具 國內外相關領域 之博士學位   、 可 英語授課者 （參閱 「繳交證件」 第四點 ） 。   ( 二 ) 學術專長： 西方戲劇史、西方戲劇理論 及 當代劇場 之 專長 為 優先 ， 有 跨領域 專長或 應用戲劇實務經驗者為佳 。   四 、 工 作 內容： 教授 西方戲劇及戲劇史相關課程、擔任指導老師及導師、有義務配 合系務 與依學校規定兼任相關行政工作 。   五 、 受理日期：   ( 一 ) 自即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15 日（以郵戳為憑，不受理親送）。   ( 二 ) 將相關證件 郵寄 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 系 收 ( 請於信封上註記「應 徵 11 2 學年度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專任教 師 」 )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樹林 街 2 段 33 號。（聯絡電話 : (06)2606123 轉 7606 ）。   ( 三 ) 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電子檔請 E - Mail 至： drama - 1@pubmail.nutn.edu.tw 。   六 、 繳 交證件：   ( 一 ) 填具「國立臺 南大學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 ( 如附表一 ) ，檢附書面資料表紙 本及電子檔 (word 檔 ) 光碟片 ( 或隨身碟 ) 。   ( 二 ) 學士、碩士及博士畢業證書、教師資格證書 影本 ( 如未曾送審者免附 ) 、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各一份。   ( 三 ) 持國外博士學歷者，請先將學位證明書（或臨時畢業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 送至駐外單位辦理認證手續，並請提供入出境證明書。   ( 四 ) 如 非英語系 國 家之博士 學位或無從事國外研究 / 工作經驗，需檢附 英 語 授課 教學經驗證明或 相關 英語 能力證明 。若曾開設英語 授課之課程 ，亦請提供 相關資料。   ※以下資料裝訂為一式 三 份   ( 一 ) 「國立臺 南大學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   教師基本資料表：需含自傳、 照片、 聯 絡方式、學歷、經 歷 、專長 領 域、 著作目 錄 (SSCI 、 TSSCI 期刊 論 文請註明 ) 、可開授之課程、獲獎紀錄等。   ( 二 ) 碩博士歷年成績單。  

